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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荔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荔劳人仲案终〔2023〕151号

申请人：罗善玲，女，******，住址：广西贵港市港北区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椰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荔湾

区光复北路 558 号 3 至 9 楼。

法定代表人：程勇。

案由：解除劳动关系争议。

申请人就上述争议于 2022 年 12 月 8 日向本委提起申请，本

委依法立案并公开开庭审理，申请人罗善玲通过异步审理小程序

参加庭审，被申请人经本委依法送达开庭通知和应诉通知后，无

正当理由拒不到庭，本委依法缺席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

系经济补偿金 37917 元。

相关案情

本委查明事项及认定事项如下：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申请人主张 2019 年 3 月 10

日入职被申请人处任职酒店店助，双方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。工

资由底薪 7000 元/月+提成构成，每月 15 日通过银行转账发放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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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工资，发放工资有工资清单，需要签收。工作时间为 9 时至

18 时，每天工作 8 小时，每周休息一天。申请人最后提供劳动

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，申请人于 2022 年 10 月 19 日以未缴纳社

会保险为由向被申请人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关系，有提交书面被迫

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给店长，也有通过微信发送电子版。申请人

向本委提交如下证据：1、《银行个人活期账户收入交易明细》，

显示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2022 年 9 月有规律的收入转账，最

后两笔转入账户显示为“程勇”，交易附言分别为：“8 月店长报

销”、“8”；2、《员工劳动合同》1 份，显示合同期限为 2019 年 3

月 10 日至 2021 年 3 月 9 日，落款有申请人签名并加盖被申请人

公章。

本委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

规定，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交证据。本案申请人主张

2019 年 3 月 10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9 日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

系，其向本委提交《银行个人活期账户收入交易明细》、《员工劳

动合同》，该两份证据中劳动合同起始期限及银行转账截止时间

可初步印证申请人主张的开始提供劳动时间及解除劳动关系时

间，被申请人作为用人单位未到庭予以反驳，本委对上述证据的

证明力予以采信并采纳申请人的主张，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

2019 年 3 月 10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9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因被申请人仅缴纳

2021 年 4 月至 9 月的社会保险费，其他在职时间未缴纳，故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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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关系，被申请人每月有支付 200 元的

社保补贴，共计支付 36 个月，在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金后，

本人同意退还上述金额。

本委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赋予

劳动者特别解除权的目的在于促使当事人诚信履行劳动合同，用

人单位因主观恶意而未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可以作为劳

动者解除合同的理由，但对确因其他客观情形导致社会保险缴纳

存在争议未能按时缴纳，不能作为劳动者解除合同并要求经济补

偿金的依据。本案被申请人仅为申请人缴纳 2021 年 4 月至 9 月

的社会保险费，存在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事实，但申请人自认被申

请人向其发放了社会保险补贴，而申请人未举证证明对此提出异

议，可视为其认可被申请人通过支付社会保险补贴的形式履行用

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，在本案并无证据证明申请人要求被

申请人补缴社会保险而被申请人拒不缴纳的前提下，无法认定为

被申请人存在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主观恶意，此时不宜认定该情形

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规定的“未依法

缴纳社会保险费”，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

济补偿金，事实依据不足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

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



第 4 页 共 4 页

仲裁法》第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，参照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

第九十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

力。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一方不执

行本裁决，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仲 裁 员：陈美霞

二〇二三年二月一日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误

书 记 员：冯可欣

送达日期： 2023 年 月 日


